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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解说短视频的类型化与侵权边界
□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 杨翔宇 潘轶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在提高信息传播速率的同时， 也为著作

权法带来了新的挑战。 其中， 如何平衡原作品与二次创作之间的

关系成为互联网著作权领域的重点问题。

影视解说短视频作为典型的二次创作， 与影视作品之间存在

紧密联系， 是我国网络版权问题的重灾区。 此类问题的频发， 是

由于影视解说短视频侵权边界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这同时也是原

作品与二次创作之间利益冲突的主要原因。 在此问题上， 一个明

晰的法律边界尤为重要。

本文通过类型化的视角， 结合合理使用四要素与转换性使用

判定标准分析影视解说短视频的侵权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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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使用标准

四要素检验法

1841 年， 福尔瑟姆诉马什案

（Folsom v. Marsh） 一案被视为

美国合理使用第一案， 由四个要素

组成的合理使用检验方法首次出现

在约瑟夫·斯多利 （Joseph Story）

法官的法律意见书中。

经过百年的发展， 《美国版权

法》 为顺应 《伯尔尼公约》 的要

求， 将四要素检验法正式写入法律

条文之中。

四要素包括： 使用的目的和性

质、 被使用作品的性质、 使用作品

的程度以及对被使用作品的影响。

一、 使用的目的和性质： 作为

判断合理使用的第一要素， 首先需

要考虑使用行为的目的和性质， 包

括使用的商业性目的以及非营利性

目的， 是合理使用界定标准的灵

魂。

二、 被使用作品的性质： 这一

要素的考察逻辑在于， 不同性质的

作品， 获得著作权保护的程度是不

一样的， 因此被“合理使用” 的程

度也是不一样的。 例如， 对未发表

作品的保护程度应当高于已发表保

护作品， 对虚构作品的保护应高于

纪实作品， 与此相应的， 未发表作

品与虚构作品的合理使用条件应当

更严格。

三、 使用作品的程度： 在使用

程度上涉及数量与质量两个方面，

对于使用数量的判断， 一般采取比

例原则， 使用比例越大越不可能被

认定为合理使用。 对于使用质量的

判断， 一般考虑使用的“实质性”，

即使用的部分是否为原作品的实质

内容。

四、 对被使用作品的影响： 毫

无疑问， 在转换性使用被实践广泛

适用之前， “对被使用作品的影

响” 是四要素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核

心要素。 这个要素重点保护著作权

人的财产性利益， 其考察逻辑在

于， 新作品对原作品的现有授权市

场以及潜在市场产生实质性影响

时， 使用行为将不构成合理使用，

因此， 这个要素往往也被称作市场

要素。

转换性使用

1990 年， 勒瓦尔 （Leval） 法

官发表的 《合理使用标准》 一文

中， 首次提出了转换性使用， 打破

了“使用目的” 要素中商业与非商

业的二分法局面。 文章中指出要注

重对使用行为在转换性的构成以及

转换程度上的判断， 考察使用行为

是否在原作的基础上添加了新的信

息、 美感和洞察力。

转换性使用的提出为美国合理

使用四要素标准提供了进一步的发

展。 而真正让转换性使用广为人知

的， 是 1994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所判决的坎贝尔案， 主审苏特法官

纠正了过往判例中过度重视“商业

性与非商业性” 的二分法困境， 他

在判决中指出， “使用的目的与性

质” 的判断重点， 应当在于是否存

在转换性， 即在使用中相较于原作

品是否加入了新的表达、 意义或信

息， 与原作品相比是否具有不同的

目的或性质。

苏特法官高度赞同转换性使用

标准， 他认为， 转换性使用对于版

权法促进科学艺术进步的客观目的

具有重要意义， 是保证版权法界限

内“自由呼吸” 的合理使用原则的

核心。

作为转换性使用的里程碑案

件， 坎贝尔案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

合理使用的认定提供了合理的引

导， 终结了美国合理使用制度混乱

情况， 改变了对商业性使用作品的

成见， 推翻了由第四个市场要素为

主导地位的司法现状。

类型化分析

大部分影视解说短视频的共同

点在于， 未经授权使用了原影视作

品的主要部分或核心部分。 但是，

影视解说不仅只有剧情介绍一种类

型。

本文将影视解说短视频归纳为

三种类型， 剧情介绍型、 深入解读

型以及戏仿评论型。

首先是剧情介绍型解说， 其特

点在于， 在短时间内解说一部完整

的影视作品， 在信息快餐时代下，

迎合用户快速了解一部影视作品剧

情的需求。

互联网上的大部分剧情类解说

视频号都出于吸引用户观看而获得

流量的途径， 通过流量变现的方式

进行营利。

为了做到剧情流畅介绍， 剧情

解说短视频会将关键情节的画面放

入解说视频中并且在剧情顺序的基

础上将基本剧情讲述完整， 是一种

以短视频为载体的剧透。 大部分观

众在了解剧情后不会选择继续观看

原片， 这对于仍在上映电影作品无

疑是票房灾难， 而对于付出授权成

本的传统视频平台， 会造成应得流

量的损失。 可以说， 剧情介绍型解

说会给原作品的权利人带来难以估

计的影响。

从合理使用四要素标准分析，

剧情介绍型解说， 使用了大部分作

品内容甚至关键内容进行引流， 以

商业变现获利为目的， 并且对在先

作品， 尤其是上映期的电影市场，

产生市场流失等不利影响。 剧情介

绍型解说难以通过合理使用判定标

准， 是具有侵权性质的。

第二种类型是深入解读型解

说， 这是在剧情介绍的基础上， 加

入对剧情或事件的解读， 为用户看

懂影视作品提供融合剧情介绍以及

注释说明的功能。

这一类型的解说短视频， 类似

书籍中的注释， 为用户提供解释说

明的功能， 减少用户在观看影视作

品时对于不了解的剧情或事件而去

检索的时间，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起

到了科普知识的作用。

一般来说， 大部分观看深入解

说的观众是已经看过原片并且了解

剧情的人， 他们观看深入解读一是

为了看懂， 二是为了回味， 因此，

会有部分深入型解说的观众在观看

完解说视频后又去观看原片的情况

存在。

从某种程度上说， 深入解读型

解说不仅没有造成市场的损失， 也

可能为影视作品权利人带来了流量

的回溯。

从合理使用四要素标准分析，

深入解读型解说虽然同剧情解说一

样， 使用原作的大部分内容或者实

质内容， 甚至其使用也是带有商业

变现目的。

但是， 深入解读型解说与剧情

解说不同之处在于， 融入了创作者

自己的理解， 对原作品起到了说

明、 评论或解读的作用。 这部分解

说功能， 提供一种与原作不同的功

能体验， 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市场

需求。 观众观看原影视作品是体验

一种沉浸式的观赏目的， 深入解读

型解说提供了说明注释的功能， 两

者的使用目的在功能上发生了转

变， 是可以通过合理使用标准检验

的。

第三种类型是戏仿评论型解

说， 这一类型的解说特点在于对影

视作品剧情或人物设定的评价， 通

常以负面评价为主， 一般使用轻松

搞笑的风格对影视作品进行评判，

有为用户排雷的作用。 这类型的解

说， 出于评价的目的， 具有很强的

引导性。

尽管戏仿型解说是一种表达自

由， 但因为其负面评价的引导性，

大多数观众不会选择观看别人口中

的烂片， 会导致影视作品应有利益

的流失， 对于市场具有很大影响。

戏仿评论型解说能否通过合理使用

标准的检验， 主要在于是否构成转

换性使用以及是否造成市场影响，

从使用目的上看， 戏仿评论是为了

评论原作品， 而原作品则是为了给

观众带来欣赏体验， 在使用目的上

是不同的， 可以构成转换性使用；

在市场因素中， 戏仿评论对于原作

品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 但从市场

替代的角度分析， 戏仿解说与原作

品不存在替代性， 是可以通过合理

使用检验的。

在影视解说短视频问题上， 未

经授权的影视解说构成合理使用可

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 影视解说短视频的使用目

的不仅在于商业性， 还应当具备内容

或功能上的转换性， 为公众带来观赏

以外的功能， 例如说明剧情细节、 评

价剧情漏洞等。

第二， 影视解说短视频应当规避

上映期间以及首次播出期间的影视作

品， 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对首次公开

影视作品的影响。

第三， 影视解说短视频在使用程

度上， 难以避免对原作品主要内容的

使用， 但是， 影视解说作品不能只是

原作品的剧情介绍， 应当包括至少一

定比例的原创解说内容。

第四， 影视解说短视频使用影响

上， 与原影视作品不能形成替代关

系。 替代关系具体体现在， 是否影响

到原影视作品的应得利益， 如票房市

场或授权费用等。

总体来说， 根据上述合理使用判

断标准， 剧情介绍型解说大部分内容

还是剧情本身， 原创解说的占比较

少， 与原作品形成替代关系， 难以构

成合理使用， 而深入解读型解说和戏

仿评论型解说， 因符合功能上的转换

性使用， 并且原创解说的占比较高，

与原作品未形成替代关系， 可以构成

合理使用。

由此， 影视解说短视频侵权边界

的明晰， 为影视解说版权乱象的治理

提供了理论基础， 避免“一刀切” 的

治理方法。

同时， 为影视解说短视频的利益

冲突提供了解决方案， 正向引导影视

解说的内容创作， 实现影视解说短视

频与影视作品共存共赢， 促进我国文

化产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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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领 公 告
宝山海警局在海上缉私执

法中查扣壹艘涉案船舶，经海警

机构多方联系查找，无法联系到

该船舶的所有人。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警法》第六十二条之

规定，特此发布认领公告。 具体

认领涉案船舶：

该船舶涂刷船名船号为“金

海 22”、 船 舶 主 机 型 号 为

Z6170ZLCZ-1 （出厂编号为

20056072）、船舶驾驶台为白色、

船身为黑色、船底为红色。

请上述船舶所有人在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六个月内，持有效

证书及有关证明材料，主动与宝

山海警局联系认领。逾期未认领

的， 我局将对上述船舶依法拆

解，拆解费用从船舶残料变价款

中支付，余款按照罚没款予以处

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兰警官

联系地址：上海市宝山区联

丰路28号

联系电话：021-56730286

遗 失 声 明
上海市南星律师事务所 ，

遗失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31310000425082419J， 证 号 ：

23101199510001691， 声 明 作

废。


